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邱志忠

被 上訴 人  何叔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7月2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係本院所屬之民間公證人，上

訴人邱志忠為訴外人邱○火之子，邱○火於民國110年9月4

日前往伊事務所辦理公證遺囑相關事宜。邱○火除自行到場

及提出公證所需相關文件外，並親自向伊口述遺囑意旨，且

自行選定見證人在場見證，經伊筆記、宣讀、講解其預立公

證遺囑之內容，經邱○火認可後，完成公證遺囑相關程序，

並出具伊事務所公證書。上訴人因不滿其父邱○火將其遺產

指定由訴外人阮○鳳單獨繼承，而對阮○鳳提出偽造文書告

訴，經花蓮地檢署分111年度他字第604號案偵辦，復經檢察

官於111年8月18日傳喚上訴人到案並當庭勘驗邱○火前往伊

事務所辦理遺囑公證之錄影光碟（上開案件嗣後改分111年

度偵字第5628號偽造文書案，經檢察官於111年9月5日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後，上訴人已知悉邱○火辦理公證遺囑事宜

時之精神狀態正常，且公證遺囑相關內容均為邱○火之真

意，相關程序合法、公證書內容亦屬正確，竟意圖使伊受刑

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1年9月20日上午10時25分前

往花蓮地檢署申告，誣指伊明知邱○火已神智不清，仍為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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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公證內容不實之遺囑，致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等

語，而對伊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刑事告訴（該案業經花蓮地檢

署檢察官於111年12月26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055號為不起訴

處分確定），嗣檢察官以上訴人犯誣告罪提起公訴，經本院

刑事庭112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犯誣告罪，處有期徒

刑2月（下稱系爭誣告案）。上訴人上開犯罪行為有減損伊

經辦公證業務相關文件、對外職業之信憑性、民眾對伊辦理

公證業務信賴度等疑慮，使伊名譽權、信用權受有侵害，爰

依民法第184條、195條第1項等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

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於原審則以：刑事判決部分已提起上訴，尚未確定，

就被上訴人請求之30萬元覺得太少，應該要給40萬元，不過

須要等到伊向阮○鳳討回其父親之遺產後才給，現在沒錢給

付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及利息，

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勝訴部分依職權為准假執行之

宣告。

五、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系爭誣告案經伊提起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審理

（下稱花高院），並於113年6月25日當庭播放伊父親前往被

上訴人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之錄影畫面，然該錄影畫面未顯

示時間。伊父親死亡前，曾有三次前往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

辦理公證，爸爸第一、二次去時尚未生病，第三次時已經生

病，且在花蓮慈濟醫院住院時，已經神智不清。公證隔年，

爸爸生病未痊癒，住在門諾醫院，住院中仍神智不清，有診

斷書可證明。被上訴人提交法院之錄影畫面未顯示時間，被

上訴人有無「張冠李戴」之嫌，花高院現正查證中。

　㈡原審判決賠償金額20萬元太高，請求降低為5萬元。伊在原

審說應該要賠40萬元，是因為伊另案（花高分院113年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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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第10號）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效之訴訟勝訴後有

錢可以賠償被上訴人，希望原審等伊另案勝訴後再宣判，但

原審提早宣判，所以伊才提起上訴。伊願意給付被上訴人20

萬元，但希望能分期之方式。伊每月雖有退休俸4萬多元，

惟伊現每月要還給銀行將近3萬元，僅剩1萬多元可生活，伊

現靠開計程車賺錢貼補不足。另請求准予分期付款，每期2

千至3千元，付完為止。

　㈢並聲明：⒈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5萬元本息部分，

及該部分之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六、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上訴人有對伊為誣告之犯行，詳如系爭誣告案判決書所載。

伊因上訴人之前揭犯罪行為而受有損害，足堪確認。上訴人

多次、刻意利用司法程序騷擾並侵害伊之權利，造成伊執業

上之重大困擾及損害且情節重大，伊自得請求上訴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上訴人之上訴並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伊為花蓮縣在地長期耕耘，且深獲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及一

般民眾之信賴之民間公證人，對於公證事務兢兢業業。而上

訴人本件所為，除導致伊須額外耗費時日及精神提供相關公

證文件予相關司法機關說明外，上訴人甚且多次或以電話、

或自行至伊執業之事務所，對伊及所屬職員大聲咆哮及諸多

不堪入耳之辱罵言語，造成伊及所屬職員工作及生活上之懼

怕及困擾，不時擔憂上訴人會再次騷擾或為其他更不理性之

行為。在前述案件進行期間，伊在上、下班期間甚至擔心自

身或事務所員工有受攻擊之危險，身心嚴重受創。上訴人本

件所為，有減損伊經辦公證業務相關文件、對外執業之信憑

性及民眾對於民間公證人辦理公證業務信賴度產生疑慮等情

事，足證伊因上訴人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權、信用權之侵

害，且上訴人對伊提出本件刑事告訴，情節顯屬重大，故伊

於原審請求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萬元，於法應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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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且屬適當。

　㈢上訴人日前有逕自寄發道歉書予伊，其內容提及上訴人自認

有執意對伊提出誣告，造成伊之權利受損，及司法資源之浪

費乙事，其所為雖毫無道歉誠意，但已可認上訴人自承其惡

意甚明，上訴人係故意侵害伊之權利，至為明確。再者，上

訴人迄今仍未給付任何賠償費用予伊，反而一再就本件之刑

事、民事訴訟提起上訴，足證上訴人就其所為，實無任何悔

意，更沒有要賠償伊所受損害之意，其惡行確屬重大，無任

何得以撤銷原判決之情事。上訴人於前開信函中自認伊於原

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更認

為其應給付伊40萬元方為足夠，且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亦為

相同之認諾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雖有違誤，但仍足認

伊於本件之請求為有理由。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實無理由

等語。

　㈣並聲明：上訴駁回。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所謂認諾，係指對於訴訟標的

之承諾者而言，若僅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而為承認，則屬自

認，不得謂之認諾（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19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

者，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之規定，雖應本於其認諾

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但認諾不得附有條件，附有條件之認

諾，不生同條所定之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4784號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我在原審說

應該要賠40萬元，是因為我另案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

效之訴訟勝訴後有錢可以賠償被上訴人…」等語（本院卷65

頁），無非以「日後打贏官司、取回財產」為前提，揆諸上

開判決意旨，核屬附有條件之認諾，不生認諾之效力，被上

訴人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有所違誤云云（本院卷84

頁），尚有誤會；次查，被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引用

本院刑事庭112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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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上開侵權行為事實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

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被上訴人之主張，則本件侵權行為事

實堪以認定。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

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

照）。誣告行為對於被誣告人之名譽、信用，亦大都有所妨

礙，故誣告罪之內容，已將妨害名譽及信用之犯罪吸收在

內。是行為人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

他人名譽、信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

職權，以侵害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

字第2502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故意以刑事

誣告之不法行為，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及信用，足生損害且

有相當因果關係，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向上訴人請求非

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爰審酌被上訴人為本院民間公證

人，具有一定之社經地位，上訴人為中央○○大學畢業，曾

為警察，現已退休，退休金大約每月4萬元，須扶養因病無

業之成年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並曾於民國100年間

因車禍受有嚴重傷勢，經醫師診斷恐有認知功能損害，及上

訴人誣告行為雖足令被上訴人產生不悅之感受，但尚屬在封

閉不公開之刑事偵查程序中之行為，有一定隱密性而未擴散

使外部社會相關群眾知悉，且上訴人已受相當之刑事制裁及

對被上訴提出道歉書（原審卷47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判

命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當。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

萬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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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

訴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洵屬正當。上訴人仍執

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

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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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邱志忠
被 上訴 人  何叔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係本院所屬之民間公證人，上訴人邱志忠為訴外人邱○火之子，邱○火於民國110年9月4日前往伊事務所辦理公證遺囑相關事宜。邱○火除自行到場及提出公證所需相關文件外，並親自向伊口述遺囑意旨，且自行選定見證人在場見證，經伊筆記、宣讀、講解其預立公證遺囑之內容，經邱○火認可後，完成公證遺囑相關程序，並出具伊事務所公證書。上訴人因不滿其父邱○火將其遺產指定由訴外人阮○鳳單獨繼承，而對阮○鳳提出偽造文書告訴，經花蓮地檢署分111年度他字第604號案偵辦，復經檢察官於111年8月18日傳喚上訴人到案並當庭勘驗邱○火前往伊事務所辦理遺囑公證之錄影光碟（上開案件嗣後改分111年度偵字第5628號偽造文書案，經檢察官於111年9月5日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後，上訴人已知悉邱○火辦理公證遺囑事宜時之精神狀態正常，且公證遺囑相關內容均為邱○火之真意，相關程序合法、公證書內容亦屬正確，竟意圖使伊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1年9月20日上午10時25分前往花蓮地檢署申告，誣指伊明知邱○火已神智不清，仍為邱○火公證內容不實之遺囑，致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等語，而對伊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刑事告訴（該案業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12月26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05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嗣檢察官以上訴人犯誣告罪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2月（下稱系爭誣告案）。上訴人上開犯罪行為有減損伊經辦公證業務相關文件、對外職業之信憑性、民眾對伊辦理公證業務信賴度等疑慮，使伊名譽權、信用權受有侵害，爰依民法第184條、195條第1項等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於原審則以：刑事判決部分已提起上訴，尚未確定，就被上訴人請求之30萬元覺得太少，應該要給40萬元，不過須要等到伊向阮○鳳討回其父親之遺產後才給，現在沒錢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及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勝訴部分依職權為准假執行之宣告。
五、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系爭誣告案經伊提起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審理（下稱花高院），並於113年6月25日當庭播放伊父親前往被上訴人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之錄影畫面，然該錄影畫面未顯示時間。伊父親死亡前，曾有三次前往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辦理公證，爸爸第一、二次去時尚未生病，第三次時已經生病，且在花蓮慈濟醫院住院時，已經神智不清。公證隔年，爸爸生病未痊癒，住在門諾醫院，住院中仍神智不清，有診斷書可證明。被上訴人提交法院之錄影畫面未顯示時間，被上訴人有無「張冠李戴」之嫌，花高院現正查證中。
　㈡原審判決賠償金額20萬元太高，請求降低為5萬元。伊在原審說應該要賠40萬元，是因為伊另案（花高分院113年度家上字第10號）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效之訴訟勝訴後有錢可以賠償被上訴人，希望原審等伊另案勝訴後再宣判，但原審提早宣判，所以伊才提起上訴。伊願意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但希望能分期之方式。伊每月雖有退休俸4萬多元，惟伊現每月要還給銀行將近3萬元，僅剩1萬多元可生活，伊現靠開計程車賺錢貼補不足。另請求准予分期付款，每期2千至3千元，付完為止。
　㈢並聲明：⒈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5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之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六、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上訴人有對伊為誣告之犯行，詳如系爭誣告案判決書所載。伊因上訴人之前揭犯罪行為而受有損害，足堪確認。上訴人多次、刻意利用司法程序騷擾並侵害伊之權利，造成伊執業上之重大困擾及損害且情節重大，伊自得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上訴人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伊為花蓮縣在地長期耕耘，且深獲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及一般民眾之信賴之民間公證人，對於公證事務兢兢業業。而上訴人本件所為，除導致伊須額外耗費時日及精神提供相關公證文件予相關司法機關說明外，上訴人甚且多次或以電話、或自行至伊執業之事務所，對伊及所屬職員大聲咆哮及諸多不堪入耳之辱罵言語，造成伊及所屬職員工作及生活上之懼怕及困擾，不時擔憂上訴人會再次騷擾或為其他更不理性之行為。在前述案件進行期間，伊在上、下班期間甚至擔心自身或事務所員工有受攻擊之危險，身心嚴重受創。上訴人本件所為，有減損伊經辦公證業務相關文件、對外執業之信憑性及民眾對於民間公證人辦理公證業務信賴度產生疑慮等情事，足證伊因上訴人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權、信用權之侵害，且上訴人對伊提出本件刑事告訴，情節顯屬重大，故伊於原審請求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萬元，於法應屬有據，且屬適當。
　㈢上訴人日前有逕自寄發道歉書予伊，其內容提及上訴人自認有執意對伊提出誣告，造成伊之權利受損，及司法資源之浪費乙事，其所為雖毫無道歉誠意，但已可認上訴人自承其惡意甚明，上訴人係故意侵害伊之權利，至為明確。再者，上訴人迄今仍未給付任何賠償費用予伊，反而一再就本件之刑事、民事訴訟提起上訴，足證上訴人就其所為，實無任何悔意，更沒有要賠償伊所受損害之意，其惡行確屬重大，無任何得以撤銷原判決之情事。上訴人於前開信函中自認伊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更認為其應給付伊40萬元方為足夠，且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亦為相同之認諾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雖有違誤，但仍足認伊於本件之請求為有理由。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實無理由等語。
　㈣並聲明：上訴駁回。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所謂認諾，係指對於訴訟標的之承諾者而言，若僅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而為承認，則屬自認，不得謂之認諾（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1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之規定，雖應本於其認諾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但認諾不得附有條件，附有條件之認諾，不生同條所定之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47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我在原審說應該要賠40萬元，是因為我另案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效之訴訟勝訴後有錢可以賠償被上訴人…」等語（本院卷65頁），無非以「日後打贏官司、取回財產」為前提，揆諸上開判決意旨，核屬附有條件之認諾，不生認諾之效力，被上訴人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有所違誤云云（本院卷84頁），尚有誤會；次查，被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引用本院刑事庭112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主張之上開侵權行為事實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被上訴人之主張，則本件侵權行為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誣告行為對於被誣告人之名譽、信用，亦大都有所妨礙，故誣告罪之內容，已將妨害名譽及信用之犯罪吸收在內。是行為人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他人名譽、信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職權，以侵害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502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故意以刑事誣告之不法行為，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及信用，足生損害且有相當因果關係，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向上訴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爰審酌被上訴人為本院民間公證人，具有一定之社經地位，上訴人為中央○○大學畢業，曾為警察，現已退休，退休金大約每月4萬元，須扶養因病無業之成年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並曾於民國100年間因車禍受有嚴重傷勢，經醫師診斷恐有認知功能損害，及上訴人誣告行為雖足令被上訴人產生不悅之感受，但尚屬在封閉不公開之刑事偵查程序中之行為，有一定隱密性而未擴散使外部社會相關群眾知悉，且上訴人已受相當之刑事制裁及對被上訴提出道歉書（原審卷47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判命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當。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洵屬正當。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邱志忠
被 上訴 人  何叔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7月2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係本院所屬之民間公證人，上
    訴人邱志忠為訴外人邱○火之子，邱○火於民國110年9月4日
    前往伊事務所辦理公證遺囑相關事宜。邱○火除自行到場及
    提出公證所需相關文件外，並親自向伊口述遺囑意旨，且自
    行選定見證人在場見證，經伊筆記、宣讀、講解其預立公證
    遺囑之內容，經邱○火認可後，完成公證遺囑相關程序，並
    出具伊事務所公證書。上訴人因不滿其父邱○火將其遺產指
    定由訴外人阮○鳳單獨繼承，而對阮○鳳提出偽造文書告訴，
    經花蓮地檢署分111年度他字第604號案偵辦，復經檢察官於
    111年8月18日傳喚上訴人到案並當庭勘驗邱○火前往伊事務
    所辦理遺囑公證之錄影光碟（上開案件嗣後改分111年度偵
    字第5628號偽造文書案，經檢察官於111年9月5日為不起訴
    處分確定）後，上訴人已知悉邱○火辦理公證遺囑事宜時之
    精神狀態正常，且公證遺囑相關內容均為邱○火之真意，相
    關程序合法、公證書內容亦屬正確，竟意圖使伊受刑事處分
    ，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1年9月20日上午10時25分前往花蓮
    地檢署申告，誣指伊明知邱○火已神智不清，仍為邱○火公證
    內容不實之遺囑，致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等語，而對伊
    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刑事告訴（該案業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於
    111年12月26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05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嗣檢察官以上訴人犯誣告罪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112
    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2月（下
    稱系爭誣告案）。上訴人上開犯罪行為有減損伊經辦公證業
    務相關文件、對外職業之信憑性、民眾對伊辦理公證業務信
    賴度等疑慮，使伊名譽權、信用權受有侵害，爰依民法第18
    4條、195條第1項等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上訴
    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
三、上訴人於原審則以：刑事判決部分已提起上訴，尚未確定，
    就被上訴人請求之30萬元覺得太少，應該要給40萬元，不過
    須要等到伊向阮○鳳討回其父親之遺產後才給，現在沒錢給
    付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及利息，
    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勝訴部分依職權為准假執行之
    宣告。
五、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系爭誣告案經伊提起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審理（
    下稱花高院），並於113年6月25日當庭播放伊父親前往被上
    訴人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之錄影畫面，然該錄影畫面未顯示
    時間。伊父親死亡前，曾有三次前往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辦
    理公證，爸爸第一、二次去時尚未生病，第三次時已經生病
    ，且在花蓮慈濟醫院住院時，已經神智不清。公證隔年，爸
    爸生病未痊癒，住在門諾醫院，住院中仍神智不清，有診斷
    書可證明。被上訴人提交法院之錄影畫面未顯示時間，被上
    訴人有無「張冠李戴」之嫌，花高院現正查證中。
　㈡原審判決賠償金額20萬元太高，請求降低為5萬元。伊在原審
    說應該要賠40萬元，是因為伊另案（花高分院113年度家上
    字第10號）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效之訴訟勝訴後有錢
    可以賠償被上訴人，希望原審等伊另案勝訴後再宣判，但原
    審提早宣判，所以伊才提起上訴。伊願意給付被上訴人20萬
    元，但希望能分期之方式。伊每月雖有退休俸4萬多元，惟
    伊現每月要還給銀行將近3萬元，僅剩1萬多元可生活，伊現
    靠開計程車賺錢貼補不足。另請求准予分期付款，每期2千
    至3千元，付完為止。
　㈢並聲明：⒈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5萬元本息部分，及
    該部分之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開
    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六、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上訴人有對伊為誣告之犯行，詳如系爭誣告案判決書所載。
    伊因上訴人之前揭犯罪行為而受有損害，足堪確認。上訴人
    多次、刻意利用司法程序騷擾並侵害伊之權利，造成伊執業
    上之重大困擾及損害且情節重大，伊自得請求上訴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上訴人之上訴並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伊為花蓮縣在地長期耕耘，且深獲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及一
    般民眾之信賴之民間公證人，對於公證事務兢兢業業。而上
    訴人本件所為，除導致伊須額外耗費時日及精神提供相關公
    證文件予相關司法機關說明外，上訴人甚且多次或以電話、
    或自行至伊執業之事務所，對伊及所屬職員大聲咆哮及諸多
    不堪入耳之辱罵言語，造成伊及所屬職員工作及生活上之懼
    怕及困擾，不時擔憂上訴人會再次騷擾或為其他更不理性之
    行為。在前述案件進行期間，伊在上、下班期間甚至擔心自
    身或事務所員工有受攻擊之危險，身心嚴重受創。上訴人本
    件所為，有減損伊經辦公證業務相關文件、對外執業之信憑
    性及民眾對於民間公證人辦理公證業務信賴度產生疑慮等情
    事，足證伊因上訴人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權、信用權之侵害
    ，且上訴人對伊提出本件刑事告訴，情節顯屬重大，故伊於
    原審請求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萬元，於法應屬有據，
    且屬適當。
　㈢上訴人日前有逕自寄發道歉書予伊，其內容提及上訴人自認
    有執意對伊提出誣告，造成伊之權利受損，及司法資源之浪
    費乙事，其所為雖毫無道歉誠意，但已可認上訴人自承其惡
    意甚明，上訴人係故意侵害伊之權利，至為明確。再者，上
    訴人迄今仍未給付任何賠償費用予伊，反而一再就本件之刑
    事、民事訴訟提起上訴，足證上訴人就其所為，實無任何悔
    意，更沒有要賠償伊所受損害之意，其惡行確屬重大，無任
    何得以撤銷原判決之情事。上訴人於前開信函中自認伊於原
    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更認
    為其應給付伊40萬元方為足夠，且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亦為
    相同之認諾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雖有違誤，但仍足認
    伊於本件之請求為有理由。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實無理由
    等語。
　㈣並聲明：上訴駁回。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所謂認諾，係指對於訴訟標的
    之承諾者而言，若僅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而為承認，則屬自
    認，不得謂之認諾（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19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
    ，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之規定，雖應本於其認諾為
    被告敗訴之判決，但認諾不得附有條件，附有條件之認諾，
    不生同條所定之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4784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我在原審說應該
    要賠40萬元，是因為我另案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效之
    訴訟勝訴後有錢可以賠償被上訴人…」等語（本院卷65頁）
    ，無非以「日後打贏官司、取回財產」為前提，揆諸上開判
    決意旨，核屬附有條件之認諾，不生認諾之效力，被上訴人
    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有所違誤云云（本院卷84頁），尚
    有誤會；次查，被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引用本院刑事
    庭112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主張之上開
    侵權行為事實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規
    定，視同自認被上訴人之主張，則本件侵權行為事實堪以認
    定。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
    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
    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
    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誣告
    行為對於被誣告人之名譽、信用，亦大都有所妨礙，故誣告
    罪之內容，已將妨害名譽及信用之犯罪吸收在內。是行為人
    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他人名譽、信
    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職權，以侵害
    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502號民
    事裁判要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故意以刑事誣告之不法行
    為，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及信用，足生損害且有相當因果關
    係，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向上訴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
    金錢賠償。爰審酌被上訴人為本院民間公證人，具有一定之
    社經地位，上訴人為中央○○大學畢業，曾為警察，現已退休
    ，退休金大約每月4萬元，須扶養因病無業之成年子女1名，
    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並曾於民國100年間因車禍受有嚴重傷
    勢，經醫師診斷恐有認知功能損害，及上訴人誣告行為雖足
    令被上訴人產生不悅之感受，但尚屬在封閉不公開之刑事偵
    查程序中之行為，有一定隱密性而未擴散使外部社會相關群
    眾知悉，且上訴人已受相當之刑事制裁及對被上訴提出道歉
    書（原審卷47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判命上訴人賠償精神
    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當。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
    萬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
    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
    訴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洵屬正當。上訴人仍執
    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
    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號
上  訴  人  邱志忠
被 上訴 人  何叔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6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3年度花簡字第1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伊係本院所屬之民間公證人，上訴人邱志忠為訴外人邱○火之子，邱○火於民國110年9月4日前往伊事務所辦理公證遺囑相關事宜。邱○火除自行到場及提出公證所需相關文件外，並親自向伊口述遺囑意旨，且自行選定見證人在場見證，經伊筆記、宣讀、講解其預立公證遺囑之內容，經邱○火認可後，完成公證遺囑相關程序，並出具伊事務所公證書。上訴人因不滿其父邱○火將其遺產指定由訴外人阮○鳳單獨繼承，而對阮○鳳提出偽造文書告訴，經花蓮地檢署分111年度他字第604號案偵辦，復經檢察官於111年8月18日傳喚上訴人到案並當庭勘驗邱○火前往伊事務所辦理遺囑公證之錄影光碟（上開案件嗣後改分111年度偵字第5628號偽造文書案，經檢察官於111年9月5日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後，上訴人已知悉邱○火辦理公證遺囑事宜時之精神狀態正常，且公證遺囑相關內容均為邱○火之真意，相關程序合法、公證書內容亦屬正確，竟意圖使伊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1年9月20日上午10時25分前往花蓮地檢署申告，誣指伊明知邱○火已神智不清，仍為邱○火公證內容不實之遺囑，致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等語，而對伊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刑事告訴（該案業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12月26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055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嗣檢察官以上訴人犯誣告罪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2月（下稱系爭誣告案）。上訴人上開犯罪行為有減損伊經辦公證業務相關文件、對外職業之信憑性、民眾對伊辦理公證業務信賴度等疑慮，使伊名譽權、信用權受有侵害，爰依民法第184條、195條第1項等法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於原審則以：刑事判決部分已提起上訴，尚未確定，就被上訴人請求之30萬元覺得太少，應該要給40萬元，不過須要等到伊向阮○鳳討回其父親之遺產後才給，現在沒錢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及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就勝訴部分依職權為准假執行之宣告。
五、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系爭誣告案經伊提起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審理（下稱花高院），並於113年6月25日當庭播放伊父親前往被上訴人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之錄影畫面，然該錄影畫面未顯示時間。伊父親死亡前，曾有三次前往何叔孋公證人事務所辦理公證，爸爸第一、二次去時尚未生病，第三次時已經生病，且在花蓮慈濟醫院住院時，已經神智不清。公證隔年，爸爸生病未痊癒，住在門諾醫院，住院中仍神智不清，有診斷書可證明。被上訴人提交法院之錄影畫面未顯示時間，被上訴人有無「張冠李戴」之嫌，花高院現正查證中。
　㈡原審判決賠償金額20萬元太高，請求降低為5萬元。伊在原審說應該要賠40萬元，是因為伊另案（花高分院113年度家上字第10號）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效之訴訟勝訴後有錢可以賠償被上訴人，希望原審等伊另案勝訴後再宣判，但原審提早宣判，所以伊才提起上訴。伊願意給付被上訴人20萬元，但希望能分期之方式。伊每月雖有退休俸4萬多元，惟伊現每月要還給銀行將近3萬元，僅剩1萬多元可生活，伊現靠開計程車賺錢貼補不足。另請求准予分期付款，每期2千至3千元，付完為止。
　㈢並聲明：⒈原判決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5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之假執行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六、被上訴人除引用原審所述外，另補陳：
　㈠上訴人有對伊為誣告之犯行，詳如系爭誣告案判決書所載。伊因上訴人之前揭犯罪行為而受有損害，足堪確認。上訴人多次、刻意利用司法程序騷擾並侵害伊之權利，造成伊執業上之重大困擾及損害且情節重大，伊自得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上訴人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伊為花蓮縣在地長期耕耘，且深獲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及一般民眾之信賴之民間公證人，對於公證事務兢兢業業。而上訴人本件所為，除導致伊須額外耗費時日及精神提供相關公證文件予相關司法機關說明外，上訴人甚且多次或以電話、或自行至伊執業之事務所，對伊及所屬職員大聲咆哮及諸多不堪入耳之辱罵言語，造成伊及所屬職員工作及生活上之懼怕及困擾，不時擔憂上訴人會再次騷擾或為其他更不理性之行為。在前述案件進行期間，伊在上、下班期間甚至擔心自身或事務所員工有受攻擊之危險，身心嚴重受創。上訴人本件所為，有減損伊經辦公證業務相關文件、對外執業之信憑性及民眾對於民間公證人辦理公證業務信賴度產生疑慮等情事，足證伊因上訴人侵權行為而受有名譽權、信用權之侵害，且上訴人對伊提出本件刑事告訴，情節顯屬重大，故伊於原審請求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萬元，於法應屬有據，且屬適當。
　㈢上訴人日前有逕自寄發道歉書予伊，其內容提及上訴人自認有執意對伊提出誣告，造成伊之權利受損，及司法資源之浪費乙事，其所為雖毫無道歉誠意，但已可認上訴人自承其惡意甚明，上訴人係故意侵害伊之權利，至為明確。再者，上訴人迄今仍未給付任何賠償費用予伊，反而一再就本件之刑事、民事訴訟提起上訴，足證上訴人就其所為，實無任何悔意，更沒有要賠償伊所受損害之意，其惡行確屬重大，無任何得以撤銷原判決之情事。上訴人於前開信函中自認伊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萬元為有理由，上訴人更認為其應給付伊40萬元方為足夠，且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亦為相同之認諾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雖有違誤，但仍足認伊於本件之請求為有理由。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實無理由等語。
　㈣並聲明：上訴駁回。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所謂認諾，係指對於訴訟標的之承諾者而言，若僅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而為承認，則屬自認，不得謂之認諾（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1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者，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四條之規定，雖應本於其認諾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但認諾不得附有條件，附有條件之認諾，不生同條所定之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478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稱：「我在原審說應該要賠40萬元，是因為我另案起訴確認先父與繼母婚姻無效之訴訟勝訴後有錢可以賠償被上訴人…」等語（本院卷65頁），無非以「日後打贏官司、取回財產」為前提，揆諸上開判決意旨，核屬附有條件之認諾，不生認諾之效力，被上訴人主張原審就此部分之認定有所違誤云云（本院卷84頁），尚有誤會；次查，被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引用本院刑事庭112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主張之上開侵權行為事實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被上訴人之主張，則本件侵權行為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誣告行為對於被誣告人之名譽、信用，亦大都有所妨礙，故誣告罪之內容，已將妨害名譽及信用之犯罪吸收在內。是行為人故意虛構事實，向司法機關為犯罪之訴追，致他人名譽、信用受有損害者，係利用司法機關有追訴犯罪之職權，以侵害他人權利，自屬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502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經查，上訴人故意以刑事誣告之不法行為，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及信用，足生損害且有相當因果關係，依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向上訴人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爰審酌被上訴人為本院民間公證人，具有一定之社經地位，上訴人為中央○○大學畢業，曾為警察，現已退休，退休金大約每月4萬元，須扶養因病無業之成年子女1名，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並曾於民國100年間因車禍受有嚴重傷勢，經醫師診斷恐有認知功能損害，及上訴人誣告行為雖足令被上訴人產生不悅之感受，但尚屬在封閉不公開之刑事偵查程序中之行為，有一定隱密性而未擴散使外部社會相關群眾知悉，且上訴人已受相當之刑事制裁及對被上訴提出道歉書（原審卷47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判命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20萬元，尚屬適當。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元本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洵屬正當。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恒祺
　　　　　　　　　　　　　　　法　　　官　林佳玟
　　　　　　　　　　　　　　　法　　　官　李可文
以上正本證明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鈞安  


